
2 0 17 年 1 1 月 3 日會議  

討論文件  

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向研究基金注資  

目的  

 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向研究基金注資 30 億元的建議。注資

所得的投資收入將為修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(教資會 )資助研究院研

究課程的本地學生提供免入息審查助學金。  

背景  

2 .   研究基金在 2 009 年設立，原來本金為 1 80 億元。基金本金所賺

取的投資收入作以下用途－  

( a )   由 20 10 / 1 1 學年起，取代每年撥予研究資助局 (研資局 )的

5 . 06 億元經常資助金，供該局以研究用途補助金的形式分配

給教資會資助院校；以及  

( b )   利用研究基金不多於 40 億元本金所賺取的投資收入資助主

題研究，讓教資會資助大學進行年期較長並在策略上有利於

香港發展的主題研究。  

3 .   為加強高等教育界別的研究能力，我們在 20 12 年獲立法會財務

委員會 (財委會 )批准，再向研究基金注資 5 0 億元。其中 2 0 億元本金所

賺取的投資收入，用作取代每年撥予研資局，以研究用途補助金形式

分配給教資會資助院校的 1 億元經常資助金，令撥款更穩定確切。至

於餘下 3 0 億元注資所賺取的投資收入，則以角逐形式撥予本地自資學

位界別的全職學術人員 (包括這些學術人員與教資會資助院校學術人

員聯合提出的申請 )。  

理據  

4 .   研究工作是發展高等教育和提升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的關鍵。多

年以來，修讀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本地學生人數持續下降。

在 20 06 /0 7 學年，修讀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學生有 5  4 6 5 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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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2  5 68 人 (4 7 %)為本地學生。在 20 1 6 /1 7 學年，修讀該類課程的學

生有 7  56 7 人，只有 1  51 9 人 (2 0 . 1 %)是本地學生。  

5 .   本地學生人數下降有種種原因，其中包括當時市場的就業機會、

個人職業志向、教學／研究範疇的前景等。我們留意到，近年本地畢

業生在取得首個學位後報讀研究院研究課程的興趣已不及從前。事實

上，現時有意報讀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本地學生，每年人數

估計不足 1  00 0 人 1。儘管報讀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本地學生的「成功率」

普遍高於非本地申請人，但因申請人數不斷減少，本地與非本地研究

院研究生的比率大幅下降。  

6 .   政府的政策是讓教資會資助大學錄取頂尖人才入讀教資會資助

的研究院研究課程，學生的原居地並非考慮的因素。儘管如此，我們

認為，須鼓勵更多本地學生報讀研究院研究課程。我們的目標是培育

本地研究專才，以維持香港的競爭力，並推動本港高等教育界別的發

展。  

為修讀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本地學生 設立助學金  

7 .   行政長官在 2 01 7 年 1 0 月 11 日發表的《施政報告》中宣布，政

府會透過向研究基金注資 3 0 億元，利用投資收入為修讀教資會資助研

究院研究課程的本地學生提供助學金。新助學金計劃的建議詳情載於

下文各段。  

資格  

8 .   我們建議以免入息審查的形式提供助學金。凡修讀教資會資助研

究院研究課程的本地學生 (包括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在讀生和新生 )，不論

學科，均符合資格領取助學金。由於提供助學金的目的是供修讀研究

院研究課程的本地學生支付學費，如研究院研究課程學生在任何情況

下獲豁免繳交學費，便不再符合資格獲得助學金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雖然教資會資助大學均有統計所接獲的申請數目，惟每名學生可向不同大學提交多於一份申請，因此我們無法確定有意報讀研究院研究課程學生的實際人數。儘管如此，教資會資助大學估計，平均而言，每名報讀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本地學生會提交兩份申請。  



涵蓋範圍和撥款安排  

9 .   助學金將涵蓋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在標準修業期 2 內的學

費，金額相當於研究院研究課程學生當時須繳付的學費 (即現時每名學

生每年 42 ,1 0 0 元 )。  

1 0 .   我們建議在 2 0 18 / 19 學年開始推行助學金計劃，助學金受惠人數

不設上限。如獲財委會批准擬議注資，我們會作出適當的投資安排。

如 研 究院 研究 課程 的 本地 學生 人數 超 出預 期， 又或 投 資回 報低 於預

期，教資會會以本身的資源填補。  

11 .   由於在注資 30 億元後，需要時間賺取投資收入為助學金計劃提

供資金，政府會採取一次性措施，調撥現有資源提供足夠的助學金予

所有在 20 18 /1 9 學年修讀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本地學生。  

助學金計劃的管理  

1 2 .   助學金計劃推出後，甄選和錄取學生入讀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

課程的工作，仍屬院校自主範圍內的事務。教資會現正制訂運作安排

的細節，並會在推行計劃前與各大學商討。  

財政影響  

1 3 .   向研究基金注資的建議將需要 30 億元的一次性撥款。假設回報

率每年介乎 2 . 4 %至 3 . 3 %之間，每年投資可得的款項約為 7 , 20 0 萬元至

9 , 90 0 萬元，每年可為約 1  71 0 至 2  350 名符合資格的學生提供助學金。 

1 4 .   鑑於由擬議 30 億元注資賺取投資收入需時，政府將調撥現有資

源，承擔在 2 01 8 / 19 學年提供助學金的費用，並就此在 2 0 18 -1 9 年度的

開支預算中撥備 7 , 0 00 萬元以為約 1  6 60 名符合資格的學生提供助學

金。助學金計劃推行後，估計在學生資助方面，每年可節省約 9 0 萬元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
 哲學碩士課程的標準修業期為兩年，哲學博士課程的標準修業期則為三年 (如學生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 )或四年 (如學生不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 )。  



下一步工作  

1 5 .   視 乎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我 們 會 向 財 委 會 申 請 批 准 向 研 究 基 金 注 資

3 0  億元的建議。  

教育局  
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處  
2 0 17 年 1 0 月  




